	
  
	    技術服務委託單


	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
地址：新竹市300食品路331號
電話：(03)5223191-6轉257,258,259，傳真：(03)5613617

	           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
            地址：嘉義市600博愛路二段569號
            電話：(05)2918899轉6001，傳真：(05)2861590


	技 服 編 號
(本所填寫)
	
	銷貨單號
(本所填寫)
	

	應 收 費 用
(本所填寫)
	
	
	

	委
託
廠
商
 (發票廠商)
 (必填資訊)

	廠商名稱
	廠商地址

	
	
	

	
	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 : 
E mail(必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統一編號/個人委託身分證字號
	

	
	發票寄送地址
	□同委託廠商地址；□其他:

	送
樣
廠
商

	廠商名稱
	□同委託廠商 □其他：

	
	廠商地址
	□同委託廠商 □其他：

	
	聯絡資訊
	□同委託廠商 □其他: 聯絡人           電話           E mail                 傳真          

	樣
品
資
訊
 (必填資訊)
	請詳實填寫粗框資訊，若無填寫則視同無，報告將出具「—」。樣品名稱/規格、保存方式、數量為必填。
	本所窗口接收樣品狀態

	
	樣品名稱
	
	樣品保存方式
	□ 常溫
	□ 常溫

	
	規格/批號
	
	
	□ 冷藏
	□ 冷藏，溫度:        ℃

	
	製造日期
	
	有效日期
	
	
	□ 冷凍
	□ 冷凍，溫度:        ℃ 

	
	□市售完整包裝  □非市售包裝
□散裝，重量(含包裝)(g):
	數量      
□瓶、□罐、□盒、□包、□桶
□其他:           
	
	□ 避光
	□ 避光

	
	
	
	
	□ 其他
	□ 不正常

	
	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： □同委託廠商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:
	承辦人員/收件日期
	審核人員

	
	樣品描述 (廠商需另於報告書上增加樣品相關之描述。本所保留審核與修正之權利。)

	
	

	委
託
事
項
	





	特殊需求
	□需要於報告書上放聯絡人姓名資訊；其他:



	處理時限
	□ 一般件(需14個工作天) ； □ 急件(需7個工作天，以2倍收費) ；□特急件 (需3個工作天，以3倍收費)
工作天不含例假日。部分檢驗項目檢測時間需較長，時限需另議。

	報告需求
	□中文報告；□全英文報告(每份加收1000元)；□副本(      份)(每份加收100元)；□TAF認證報告(中文) 

	委託目的
	□研究, □品管, □標示, □參考, □客戶索取,□出口證明(出口國:            ),□其他:

	委託類別
	□個人,□公家機關,□學術機構,□食品公司,□貿易公司,□罐頭公會,□其他:

	注意事項
	1.同一份委託單載明之委託事項，須以同一份檢驗報告出具。2.若未指定檢驗方法，即同意依本所網站公告或估價單所列最適方法進行檢測，若有其他需求請於特殊需求欄位註明。3.依衛福部規定，若樣品基質不符合TFDA公告或建議方法之內容，檢驗報告不得以參考或依據TFDA公告或建議方法加註。4.檢測樣品若需退回(運費到付)，請事先於特殊需求欄位註明，否則將依實驗室剩餘樣品處置。5.依照財政部國稅局相關規定，發票抬頭廠商(付款者)與報告委託廠商需相同。6.中文報告為本所共用格式；TAF(及ILAC MRA)或TFDA認證報告必須符合認證範圍相關規定才可出具，實驗室保留修改出具報告格式的權利。
	申請人:
         


申請日期:



聲明:申請人確已受產品廠商、報告抬頭廠商、生產廠商或供應廠商等相關交易廠商之委託辦理此案，申請者應保證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確性，若有提供虛僞不實之情形，申請人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本所原則上不受理委託者委託檢測非自身產品，唯委託者若同意委託試驗報告書不提供樣品識別服務，本所可受理委託。樣品描述為委託者為此樣品之描述，必要時，此資訊可置於委託試驗報告書中，唯委託者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本實驗室不作結果符合性聲明之判定。本實驗室承諾，除法律要求外，對在執行實驗室活動中所獲得或產生的所有資訊予以保密。申請人所填載及提供個人資料為本所管理作業所需，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必要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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